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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崴

昨日，某论坛上一则消息引起网民关注。发帖人称，一名“女孩”在网上认识了一

名警察，“女孩”被表现得十分有才华的警察打动，之后二人发生了关系。就在“女孩”

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时，11月的某一天，“女孩”突然接到警察妻子的电话……

昨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含山县法

院时，只见大院内停放着数十辆警车。

在法院门前，记者看到一份含山县法

院公告，称“本院定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

午，在含山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被告人

方卫、王晖故意伤害一案。凡年满18周岁

的公民可参加旁听。”但环顾四周，通往审

判法庭的各条通道，或大门上锁、或有人把

守。当记者请求进入法庭旁听时，工作人

员拦住记者的去路，说“不可以进去”。

随后，记者在法院西边一个侧门，看到

被告人方卫的亲属跪在地上，举起一张大

白纸，上面写着“我要见儿子”。方卫的父

亲方焰强说，原来法院通知他们在大法庭

开庭审理的，那里可以容纳120人。7日下

午，法院突然通知他们说改在小法庭审理，

只能容纳40人，而且严格控制旁听人数。

当天上午，法院只给他6个名额，他想见儿

子，也被阻止在门外。无奈，上午他让老伴

进入法庭，下午轮换自己去旁听。

惊讶：公开庭审变成“关门庭审”

昨日下午，记者找到了发帖人——网

名叫落花纷芳的女孩。据女孩介绍，受害

者是她姐姐，发帖是为了帮姐姐维权。

据女孩介绍，姐姐姓高，老家在芜湖，

30多岁，来合肥已经5年了。警察是姐姐

在今年7月份在“城市达人”上认识的，然

后双方互换了QQ号。慢慢地，二人彼此间

产生了好感，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聊天。

一个多月后，警察约姐姐到KTV唱了

歌。当晚，警察送姐姐回家时，将姐姐强行

占有。“当时，那名警察说会好好对我姐。”

该女孩说道。可好景不长，11月5号晚上，

姐姐接到警察现任妻子的电话……

据发帖的女孩称，该警察在认识她姐

时称，自己一无所有，只有一身警服和一个

10岁大的女儿。“姐姐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

和伤心，于是将被骗一事告诉了家人，我才

知道了这件事情。”女孩说。

“说的这些有证据吗？”女孩称，姐姐手

机里的短信当时已被那名警察删掉了。

发帖人：姐姐被警察强行占有

已婚警察网上诱骗女性？
当事警察：根本没有的事 警察妻子：纯属造谣

发帖人所说是否属实？记者联系到了

女孩所说的警察。面对记者的提问，该警

察显得十分委屈：“我跟她根本就没做过什

么，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已。”

据该警察介绍，他和高女士的确是在

网上认识，现实中也请她吃过饭、唱过歌，

但是再过火的事情绝对没有做过。

对于发帖一事，警察称，高女士今年已

经43岁了，还是离过婚的。“这段时间曾多

次打电话、发短信给我，我没有怎么理她。

对此，她还要轻生，没想到，今天又在网上

发帖来诬陷我。”该警察说道。另外，据该

警察称，在认识他之前，高女士还曾纠缠过

合肥某派出所的另一名警察。

当事警察：根本没有此事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警察现任的妻子

何女士，据她介绍，自己已经怀孕 7 个多

月，平时丈夫每天按时下班回家，感情很

好。“网上发帖的事我也听说了，那根本就

是造谣，我相信我丈夫。”何女士说道。

据该警察所在的单位称，得知此事后，

他们也进行了调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

且警察也不会干出这么龌龊的事。

警察妻子：纯属造谣！

祁门民警刑讯逼供案昨日含山“公开”庭审

两被告坚称没有实施故意伤害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昨日，备受关注的黄山市祁门县公安局两民警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在含山县法院第二法庭进行“公开”庭审。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起公开庭审，并没有

完全公开，很多被告人亲朋好友连同多家媒体记者，均被挡在了法庭外。据介绍，在昨日庭审中，面对公诉人“两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两被告民警及其辩护人

坚称自己没有对死者熊军实施故意伤害。

据介绍，2010年 12月 21日 15时 45分，

民警方卫、王晖到看守所将嫌疑人熊军提

解出所，后因熊军不愿配合指认作案现场，

民警将其带至刑警大队办公室，安置在安

全椅上。次日 6 时许，民警方卫发现熊军

神情异常且脉搏微弱，立即进行施救。当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经检查，熊军已死

亡。2011年 1月 10日方卫、王晖以涉嫌刑讯

逼供罪被逮捕。

在昨日庭审中，检方指控，被告人方卫、

王晖涉嫌故意伤害罪，请求法院依据刑法相

关规定，追究两被告人刑事责任。

检方：两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

昨日，在含山县法院门前，被告人方卫

的亲属向记者介绍法院的庭审情况。据介

绍，当日，在公诉机关宣读起诉书后，控辩

双方主要是进行举证和质证，尚未进入法庭

辩论程序。在质证阶段，两被告及其辩护人

辩称，他们主观上没有对死者熊军实施伤害

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故意伤害的行

为，因此不构成犯罪。通过最初对尸体的一

般观察及检验情况看，尸体上没有被殴打等

机械性外伤及其他变相肉刑痕迹，胃容物菜

叶、水等达50ml，尸检报告中已明确排除死

者死于“体位性窒息”。

方卫的妻子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对于公

诉人举出的相关证人证言和证据提出质

疑。比如，与死者熊军同时作案的嫌犯李

某、潘某，这二人是方卫和王晖查办的嫌疑

对象，他们的证言不足采信。

昨日庭审持续了一天时间，直到昨晚6

时许，两被告民警被押上警车，驶离法院。

今日上午，此案庭审仍将持续进行。

被告：自己没有实施故意伤害

法院公告明明白白地写着年满18周岁

的公民可参加旁听，为何却把公开庭审变

成“关门庭审”？昨日，含山县法院有关负

责人解释说，鉴于此案特殊，所有庭审都要

实现数字化录音录像，而大法庭不具备数

字化法庭条件，只能在第二法庭审理。因

为第二法庭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要请大

家谅解。

法院：法庭比较小，容量有限

被告民警被押上警车被告民警被押上警车


